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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义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

（巩政〔2011〕29 号）  

为加快巩义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，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，提

高城市土地综合利用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、《郑州市

城乡规划管理条例》、《郑州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办法》、

《郑州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项目办理程序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

合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本规定所称城市地下空间，是指城市地表以下土地空间（不

含建筑地基与基础）。城市内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和管理，适用本规

定。 

二、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应贯彻统一规划、综合开发、合理利

用、依法管理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原则，坚持社会效

益、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兼顾人

民防空需求。 

三、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，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，应当同步编制

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。市人防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主管部门依

据城市总体规划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《城市地下空间开

发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。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批准前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以市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条

件或规划设计要点为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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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包括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

用的发展战略，功能分区，用地规模和布局，交通体系，禁止、限制

和适宜建设地下空间的范围及深度，环境保护、生态建设和安全保障

措施及其他相关内容。 

四、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应依法取得地下空间使用权。 

设立地下空间使用权，应在规划设计条件或规划设计要点中明确

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空间范围、平面坐标、起止深度、功能用途等要求。

同时对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范围内的地面覆土厚度还应满足管线铺

设和小乔木生长的需求，原则上不小于 1 米。 

独立建设的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项目，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

按照划拨方式供应地下空间使用权；不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采

用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的方式出让地下空间使用权。 

结建的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项目，地下空间使用权与地上土地使用

权整体划拨或出让，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按照划拨方式供应地

下空间使用权；不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采用招标、拍卖、挂牌

的方式出让地下空间使用权。 

地下空间使用权价格，市国土主管部门要依据地块规划设计条件

或规划设计要点，遵循公共服务功能有别于商业盈利功能的原则进行

综合地价评估，经集体会审后报市政府批准。独立建设的，只计算地

下空间使用权价格；结建开发的，地下空间使用权价格与地上土地使

用权地价合并计算。 



3 
 

五、地下空间有人防工程的，法定义务以外部分，其产权属投资

者所有。 

六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项目的审批。 

（一）独立建设的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项目，只供应地下空间使用

权。市规划主管部门出具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设计条件或规划设计

要点。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办理《建设项

目选址意见书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

市国土主管部门依法办理《划拨决定书》、《土地使用证》，并注明

为地下；不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办理《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市国土主管部门签

订《国有土地出让合同》、依法办理《土地使用证》，并注明为地下。

市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办理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。 

（二）结建的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项目，地上土地使用权与地下空

间使用权整体供应。市规划主管部门在出具规划设计条件或规划设计

要点时，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为专项内容纳入规划设计条件或规划

设计要点。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办理《建

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，市国土主管部门依法办理《划拨决定书》、《土地使用证》，

并注明含地下；不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办

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市国土主管

部门签订《国有土地出让合同》、依法办理《土地使用证》，并注明

含地下。市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办理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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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规定出台后，新划拨或出让的土地中涉及地下空间开发

利用的工程项目，严格按本规定执行。之前已划拨或出让的土地中涉

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工程项目，不再补缴相关费用，不再单独办理

地下空间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土

地使用证》等手续。规划、国土、建设等相关主管部门按本规定出台

前办事程序进行审批。 

七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项目竣工验收。 

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项目，原则上与地面建筑同时验收，其中住宅

类项目，按照《巩义市住宅小区综合验收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其他类的

城市地下空间项目参照《巩义市住宅小区综合验收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未经综合验收或综合验收不合格的项目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

发房屋所有权证。 

八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项目确权登记程序。 

（一）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、转移登记、变更登记、他

项权利等其它房地产权利登记，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办理。 

（二）独立开发地下空间以宗地为单位办理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

登记和房地产初始登记。 

（三）结建地下空间与地面建筑合并办理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登

记和房地产初始登记。 

（四）房地产登记机构在地下空间的权属证书中注明“地下空

间”，属于人防工程的，按照市人防主管部门出具的人防工程竣工验

收备案证书，注明 “人防工程”，并记载平时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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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城市地下空间规划、开发利用、

监督管理和产权登记管理工作。 

市国土资源管理局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登记管理。 

市环保局负责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。 

市消防队负责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消防管理。 

其它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，在职责范围内做好

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的相应工作。 

十、本规定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。 

十一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有效期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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